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五日立法會會議  
「高齡津貼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議案  

進度報告  
 
 
 
目的  
 
 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五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由李華明

議員提出、經張宇人議員、黃成智議員及譚耀宗議員修正的

「高齡津貼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議案獲得通過。議案全文

見附件。  
 
2. 本報告旨在向議員綜合匯報議案涉及的幾個主要範疇

的工作進展。  
 
 
高齡津貼  
 
3. 在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高齡津貼 (包括普通高齡津貼及

高額高齡津貼 )旨在為年齡在 65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每月

提供現金津貼，以應付因年老而引致的特別需要。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已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通過，將普通高齡津

貼及高額高齡津貼的金額，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律起提高至

每月 1,000元。現有有關普通高齡津貼申請人須申報經濟狀

況並符合有關規定的機制將維持不變。為配合既定的調整機

制，由二零零九年至一零年度起，當局會根據社會保障援助

物價指數的變動，在社會保障計劃的按年調整周期調整

1,000元的新津貼金額。  
 
4. 有關探討能否進一步放寬高齡津貼受惠人的離港寬

限，政府的目標是在二零零九年第一季完成檢討。  
 
5. 待有關政策的討論條件及客觀環境更合適時，政府會

再檢視高齡津貼政策在人口老化情況下的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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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長者的財政支援  
 
6. 香港現行為長者提供經濟援助的方向，包括「綜合社

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及「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高齡

津貼」和「傷殘津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個人自願

儲蓄的三根支柱。當局亦已築起龐大的安全網，在公共醫療

及房屋政策上，對長者有特別照顧及提供大量補貼服務。此

外，在交通上亦有各項優惠。  
 
7. 香港的社會保障制度以綜援計劃及公共福利金計劃為

主。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底，上述兩個計劃向超過 88%的七

十歲或以上長者提供不同程度的經濟支援。  
 
8. 政府現正研究香港這三根支柱的可持續性，並會考慮

有關研究的結果及其他相關因素，然後決定如何跟進。  
 
 
長者醫療券  
 
9. 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正式推

出，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為期三年。這個計

劃旨在為七十歲或以上的長者使用私營基層醫療服務提供

部分資助 (每年五張面值 50元的醫療券 )。試驗計劃對長者來

說是一項額外選擇。公營醫療服務不會因推出計劃而減少，

有需要的長者仍可繼續使用公營醫療服務。由於計劃只屬試

驗性質，因此政府認為應該以較審慎的方式推行，先由較少

金額和人數開始。食物及衞生局會在試驗計劃推出一年後進

行中期檢討，並於三年試驗期完結後進行全面檢討。檢討會

包括計劃成效、資助範圍、資助金額等。  
 
 
 
 
勞工及福利局  
食物及衞生局  
二零零九年一月  



 
附件  

 
2008年 11月 5日 (星期三 ) 

立法會會議席上  
李華明議員就  

“高齡津貼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 
提出的議案  

 
 
經張宇人議員、黃成智議員及譚耀宗議員修正的議案  
 
“對於特首宣布將高齡津貼劃一調高至每月 1,000元，並研究

放寬高齡津貼計劃的離港限制，本會表示歡迎，同時，本會

促請政府全盤檢視現有的長者福利政策，確保生活有困難而

又沒有領取綜援的長者，也可獲得某種形式的生活補助，而

政府在展開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研究工作時，必須確保

制度不會加重下一代的負擔，並讓所有長者都可得到周全的

退休保障，有尊嚴地安享晩年；就特首將高齡津貼劃一調高

至每月 1,000元，本會歡迎他接納本會的意見，並歡迎他在

聆聽本會和公眾的反對聲音後，撤回在高齡津貼計劃下引入

入息和資產審查的方案；此外，本會促請政府考慮在現時高

齡津貼及綜援制度以外，推行‘長者生活補助計劃’，凡年

滿 60歲並通過簡單資產申報的長者，可獲政府每月發放生活

補助金；進一步放寬高齡津貼申領人的離港寬限；以及增加

長者醫療券至 1,000元，並將享用年齡降至 65歲。 ” 


